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采购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2020000.00元（见上传附件）
2、资金来源：财政拨款
3、价格信息来源：市场询价，咨询相关技术专家
4、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项目实施时间、地点、概况、履行期限及方式
1、项目实施时间：本计划于2024年5月底完成采购。
2、项目实施地点：府谷县城区
3、货物概况：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主要内容包括采购200吨晋薯16号，19000袋瑞普909号、1000袋陕科536号玉米种子（3斤/袋），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清单。
4、履行期限及方式：采购项目须于签订合同后15日内完成。
四、合同模板：
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的采购合同
甲方（盖章）：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盖章）：                        （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有关规定、订立本合同以便共同遵守。具体条款如下：
一、采购内容：
1、采购名称：                                                                   
2、采购内容：
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主要内容包括采购200吨晋薯16号，19000袋瑞普909号、1000袋陕科536号玉米种子（3斤/袋），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清单。                                   
二、合同价格：
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         ），具体见后附采购清单。
三、双方责任：
（一）乙方责任
1.按合同规定时间提供服务。
2.所提供服务全部按照合同清单所列数量以及规格，质量完全符合行业标准。
3.乙方负责维护。
（二）甲方责任
1.协助乙方工作人员调配及售后服务。
2.按时支付乙方货款。
3、甲方不得将用种在市场以任何方式销售；
4、甲方不得无故拖欠乙方的种款。
5、甲方在收到种子后两个发芽周期内未对种子芽率、净度、水分提出异议即为种子此三项质量指标合格，乙方不再承担相关责任，甲方在种植过程中，因地力、栽培不当、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质量及产量，乙方不承担相关责任，种子（纯度）在作物一个生长周期内；属于乙方完全负责。

四、交货时间及地点：
本合同签定生效之日起      日历天，在甲方所在地交付货物或服务。
五、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本合同签订后供种方（乙方）供货至购种方（甲方）指定地点，并经购种方（甲方）初验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剩余30%的合同价款待甲方组织相关专家验收种子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并银行汇入到供种方（乙方）指定账户。
六、违约责任：
按《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未按合同或招标文件要求提货物或供应的货物质量不能满足采购人技术要求，采购单位有权单方终止合同，甚至对供应商违约行为进行追究。
七、纠纷解决：
甲、乙双方必须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全部内容，履行各自应尽的责任，如发生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可由任何一方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生效时间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相同法律效力），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甲方代表（盖公章）：           乙方代表（盖公章）： 
电话：                         电话：        
签字：                         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1、履约验收时间：乙方完成供货当日进行采购验收
2、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府谷县现代农业良种示范推广项目主要内容包括采购200吨晋薯16号，19000袋瑞普909号、1000袋陕科536号玉米种子（3斤/袋），具体内容详见采购清单。
3、验收程序：供应商应当严格按合同约定的内容提供货物。
一、质量标准
此次采购200吨晋薯16号，19000袋瑞普909号、1000袋陕科536号玉米种子（3斤/袋）。杂质处理：装车过筛，到库后清杂返杂。入库品质良好，适宜储存，无活虫。
二、初验单位、地点、办法、时间及费用负担：以到库单车为单位，在卸车前由甲方检验人员对主要质量指标进行验质，如质量不达标不予接收；对少量杂质和水份超标的，经整理达标后入库，费用由乙方负担。
三、种子入库完毕后,按照货位抽样送具有资质的种子质量检验机构检验，质量指标经检验合格后，采购方组织接收复验。若主要质量指标未达到采购标准要求，采购方不予接收，并退回全部入库种子，并由责任方负担一切费用。
四、交货地点及运输方式和费用负担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库房内，一切费用由乙方负担。运输工具由乙方自行解决。
五、乙方在交货往返途中人员、车辆等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由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六、损耗及计算方法
结算数量按接收地实际过磅数量为准，甲方不承担任何损失损耗。
七、包装标准和包装物费用负担：乙方自选不污染种子的包装或散装运输、包装费由乙方承担。
八、结算方式及期限：粮食入库完毕后,按货位抽样封样送具有资质的种子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待双方收到质检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后，主要质量指标经检验合格，采购方凭供货方开具的税务发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货款转入供货方账户内，采购方不接收供货方委托的第三方开据的税务发票，也不接受供货方委托的第三方收款。若质量指标和食品安全指标未达到采购标准要求，采购方不予接收供货方提供的种子，供货方在15天之内必须拉回全部入库种子，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供货方承担，采购方概不负责。
4、履约验收标准：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乙方配合进行。
项目实施完毕后，由府谷县农业农村局或其委派的代表或第三方机构等对项目进行整体验收，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报告单》。
验收依据：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合同文本、国内相应的标准、规范。六、对供应商的要求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本项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七、付款方式：本合同签订后供种方（乙方）供货至购种方（甲方）指定地点，并经购种方（甲方）初验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70%，剩余30%的合同价款待甲方组织相关专家验收种子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并银行汇入到供种方（乙方）指定账户。
八、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河滨路农业大楼三楼
[bookmark: _GoBack]3、项目联系人：贾科长            联系电话：15529931314


府谷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4月23日






